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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27     证券简称：深圳能源     公告编号：2009-029 

 

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 

情况及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向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能集团”）和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能国际”）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深

能集团持有的股权和资产事项于 2007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新增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，10 亿股新增股份于 2007 年

12 月 20 日上市。 

 

一、承诺履行情况说明 

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期间，深能集团共做出了十九项承诺，其中三十六

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的深圳能源股份，深能集团和华能国际持有本公司的所有

股份已被登记为限售股，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；十八个月内必须完成的承诺

共十八项，已完成十七项，目前剩下一项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沙角 B 公司”）厂房因 BOT 移交时缺乏最基本的原始资料无法办理产

权证书。 

沙角 B 公司所属的沙角 B 电厂为经国家批准建设的国内第一个 BOT 项目，

在 1999 年之前一直由外方建设、经营和管理， 1985 年该项目外方建设时，当

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，未对其主厂房等建筑物的建设手续提出要求。1999 年移

交中方后，特别是本公司完成后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后，沙角 B 公司多次与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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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土地与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协商，但由于建厂已 20 余年，缺乏最基本的原始

资料，未能取得该等建筑物的房屋产权证书。 

为了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，深能集团股东会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召开

会议作出决议，承诺：如将来出现因沙角 B 公司现有主厂房等建筑物未取得房

屋产权证而被有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，给深圳能源所引致的任何损失

均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。在深能集团按计划注销后，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深圳能

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，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按股权比

例全额承担。 

 

二、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主要内容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就此次发行的持续督导工作发表主要意见如下：  

（一）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

截至 2008 年 10 月 21 日，深圳能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全部交付及过

户完毕； 

（二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

在承诺期内，除沙角 B 公司厂房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导致无法履行承诺外，

承诺人按照承诺约定履行了其承诺。因沙角 B 公司所属电厂系于上世纪八十年

经国家批准建立的 BOT 项目，该电厂目前依然是珠三角地区的主要电厂之一，

大股东深能集团已作出承诺，如将来出现因沙角 B 公司现有主厂房等建筑物未

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有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，给深圳能源所引致的任

何损失均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。在深能集团按计划注销后，上述可能产生的给

深圳能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，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按

股权比例全额承担。因此，上述措施已能够充分保障深圳能源公众股东利益，

并且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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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能源 200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已经超过盈利预测，且经过德勤华永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不存在未实现盈利预测情况。深圳能源未编制 2008 年

度盈利预测，无需进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。 

（四）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

2008 年，深圳能源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

章程指引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整体上市完成后

的实际情况，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全面修

订，完善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，制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，并把

这些制度与董事会其他相关制度汇编成册，建立起一整套公司治理的制度规范，

有效地促进了公司的规范管理、科学决策和守法经营。 

（五）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

无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。 

 

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

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续督导意见》全文刊登在今日

的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五月十六日 


